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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制项目专家意见

项目名称 广元市下西片区城市有机更新-滨江路西侧项目（文心江天）

建设单位 四川蜀北西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

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西韦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省级水土保持

专家库专家

信息

姓 名：银小兵 联系方式：13980950187

单位名称：中国石油西南分公司安全环保与技术监督研究院

证件类型和号码：专家库在库编号 CSZ-ST111

加入专家库时间及文号：

四川省水利厅 2017年 12月 29日第 10次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

专

家

审

核

意

见

建设内容及

规模

2025年5月，建设单位已向广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进行了企业投资

项目备案（川投资备【2401-510800-04-01-933453】FGQB-0003号）。项

目已于2025年6月开工建设，计划2027年5月完工，总工期24个月，为补

报水土保持方案。

根据《项目初步设计》，项目拟建设5栋住宅、1栋商业楼，规划总

用地面积18271.76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为38345.00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

9635.97平方米，建筑物基底面积5211.95平方米，建筑密度28.52%，容积

率1.54，绿化面积为5483.00平方米，绿地率30.01%。项目不涉及拆迁安

置与专项设施改（迁）建。项目施工在占地红线内1#楼北侧景观绿化区

设置项目部及工人宿舍，在北侧景观绿化区设置临时施工场地1处，含施

工现场驻地和材料堆场。

项目选址

（线）水土保

持评价

项目选址于广元市利州区河西街道东风坪社区滨江路西侧，属市级

城市区域。项目选址涉及嘉陵江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，但项

目建设方案要求排水工程的工程等级和防洪标准提高一级，且林草覆盖

率提高2个百分点开展设计等；项目未涉及河流两岸、湖泊和水库周边的

植物保护带；项目未涉及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、

重点试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。

项目选址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、《生产建设项目水

土保持技术标准》（GB50433-2018）和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。在全面落

实上述措施的前提下，项目建设基本不存在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。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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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址水土保持评价结论正确，选址可行。

水土流失总

量调查、预测

水土流失调查预测、分析内容全面，方法基本可行，调查预测结果

基本可信。经调查预测分析，项目建设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总量约111吨，

新增水土流失量为97吨，水土流失的重点为建（构）筑物工程。

项目总征占地 1.83公顷，全部为永久征占地，占地类型为工矿仓储

用地。项目扰动地表面积 1.83公顷，无损毁植被面积。项目土石方挖填

总量为 4.26万立方米（自然方，下同），其中开挖总量 3.23万立方米（无

可剥离表土），回填总量 1.03万立方米，借方 0.79万立方米计划从广元

国成投资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元山弃土场外借，余方 2.99万立方米全部

运至元山弃土场。

防治责任范

围和防治分

区

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清楚，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1.83公顷。防

治责任范围划分为建（构）筑物工程区、道路及硬化工程区、景观绿化

工程区，共 3个一级防治分区基本合理。

防治标准等

级及防治目

标

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西南紫色土区一级防治标准符合要求，方案

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合适可行。

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97%，土壤流

失控制比 1.67，渣土防护率 94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 97%，林草覆盖率 25%。

场地内无表土资源，本项目不涉及表土保护率指标。

措施体系及

分区防治措

施布设

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等级划分合理、标准明确，措施体系布设完整。

防治措施体系布设如下：

建（构）筑物工程区：施工期间，沿基坑顶部布设临时截水沟，在

排水出口及拐角布设临时沉沙池，对场地内的裸露地表及临时堆土利用

防雨布进行临时遮盖。施工后期，按主体设计建设盖板排水沟。

道路及硬化工程区：施工期间，在施工出入口布设洗车系统，对道

路及硬化区在管沟开挖可能存在的裸露区域采取防雨布临时遮盖。施工

后期，按主体设计建设排水管网和雨水口，在 5#楼地下室设置蓄水池，

在人行区域设置透水铺装。

景观绿化工程区：施工期间，对裸露区域和堆存材料采取防雨布遮

盖。施工后期，对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、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，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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乔灌草综合绿化措施。

施工组织管

理

施工组织管理基本可行，满足有关要求。要求水土保持工作内容和

任务纳入施工合同，落实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和绿色施工。已实施的水

土保持措施不做施工要求。

投资概（估）

算及效益分

析

水土保持投资编制原则、依据正确，结果合理。项目水土保持总投

资 140.47万元，其中工程措施 49.69万元，植物措施 65.80 万元，临时

措施 17.83万元，独立费用 4.21万元，水土保持补偿费 2.375 万元（计

23753.29元）。

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，可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.83公顷，林草植

被建设面积 0.55公顷，可减少水土流失量约 97 吨。建设区水土流失可

基本得到有效治理和控制，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恢复。

《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》符合水土保持法律法规、技术规程规范和标准及有关

文件的规定，可上报审批。

专家签名：

2025年 8月 14日


